
关于实施北京大学理工科民口科研项目预算调整规定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及科研项目负责人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(2018)

25号），以及教育部、科学技术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的有关文件

和政策，结合 《北京大学理工科民口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（校发[2019]139

号）， 制定我校理工科民口科研项目预算调整相关规定， 请遵照执行。

第一条本工作规定适用于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 （以下简称
“

科研部")管

理职责范围内的各类科研项目。

第二条项目负责人应根据研究任务的特点和实际需要， 科学、 合理、 真实

地编制项目预算， 并按照批复的项目预算执行。

第三条纵向科研项目执行过程中 ， 项目负责人可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进

行预算调整， 相关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间接费用预算一般不予调整。设备费（设备购置费／设备试制费／设备

改造与租赁费）预算总额一般不予调增， 其中的设备购置费一般不予调增。

（二）项目预算有以下情况确需调整的，应经院系、科研部审核后， 上报科

技部、 基金委等项目主管部门或专业机构审批同意后方可调整。

1. 预算总额调整：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由于研究内容或者研究计划做出重大调

整等原因需要对预算总额进行调整的；

2. 项目合作单位相关预铸分配调整：总预笢不变，项目合作单位之间的预算

分配调整以及因增减合作单位发生的预算分配调整。

（三）直接费用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，以下科目预算调整由项目负责人提

出申请， 经院系、 科研部审批后进行 公示。

1. 测试化验加工费的预算调增和测试化验加工单位的变更；

2. 设备试制费的预算调增和设备试制过程中测试化验加工单位的变更；

3. 设备费总额不变的情况下， 设备购置费的购置内容调整；

4. "其他支出
“

科目的预算调增。

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，公示期结束后无异议的预算调整由科研部最终确认后

方可执行。科研部结合相关管理规定，视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对预算调整重大事项



进行论证。具体参见附件中的流程l。

（四）直接费用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，以下科目预算调整由项目负责人根

据项目实际需求自主安排，无需向学校和院系提出申请。结题时提交预算调整说

明， 由院系确认。

1. 材料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差旅／会议／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／文献／信息传

播／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， 以及不涉及外包的测试化验加工费

的预算调整；

2. 各类预算科目的预算调减；

具体参见附件中的流程2。

第四条对于纵向科研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在准备年度进展报告、中期报告、

或结题报告时，应按要求如实编制相关财务报表，由财务部进行审核，同时附上

相关预算调整材料作为附件，包括《预算调整审批表》或《预算调整说明》等，

按时提交至项目主管部门或专业机构。

第五条在横向项目执行过程中，预算调整按照合同规定?
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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